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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 

（表中粗体字为新增或修改的内容） 

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依据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

的管理控制，规范公司内部运作机

制，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合法权益，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本制度。 

 

 

 

第三章 子公司治理 

 

第七条  子公司应依据《中国共

产党章程》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建立党的工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

的管理控制，规范公司内部运作机

制，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合法权益，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

简称《规范运作规

律、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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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依据 

机构，配齐配强党务工作人员，保障

党组织的工作经费。党组织发挥领导

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

照规定讨论和决定公司重大事项。公

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组织

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

作出决定。子公司应结合实际制定研

究讨论的事项清单，厘清党组织和董

事会、经理层等其他治理主体的权

责。 

第八条 子公司应依法设立股东

会或股东大会，全资子公司依法不设

股东会的除外。子公司原则上应设立

董事会，全资子公司可不设立董事

会，只设一名执行董事。子公司应根

据自身情况，设立监事会或一至二名

监事。公司通过参与子公司股东会

（或股东大会）、董事会（或执行董

事）、监事会（或监事）对其行使管

理、协调、监督、考核等职能。 

 

 

 

 

 

 

机构，配齐配强党务工作人员，保障

党组织的工作经费。党组织发挥领导

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依

照规定讨论和决定公司重大事项。公

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组织

前置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经

理层按照职权和规定作出决定。子公

司应结合实际制定研究讨论的事项

清单，厘清党组织和董事会、经理层

等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 

第八条 子公司应依法设立股

东会或股东大会，全资子公司依法

不设股东（大）会的除外。 

子公司原则上应设立董事会，

规模较小或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

责任公司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可

不设立董事会，只设一名执行董

事： 

（一）市场化程度较低，目标

客户和市场比较稳定； 

（二）业务类型单一，投资事

项少； 

（三）拟实施重组、对外转让

或停业、清算注销； 

（四）由 子公 司的上 级单位

实施运营管控； 

 

依据《公司章

程》更新 

 

 

 

 

 

 

 

 

 

依据根据《公

司法》第四十

四条以及津泰

控 [2021]104

号二、（一）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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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依据 

 

 

 

 

 

 

 

 

 

 

 

 

 

 

 

 

 

 

 

 

 

 

 

 

 

 

（五）无实际经营活动。 

子公司应根据自身情况，设立

监事会或一至二名监事。 

公司作为子公司的主要投资者，

按照法律程序和子公司章程委派股

东代表、推荐或委派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以实现其发展战略和有

效管理。公司通过参与子公司股东会

（或股东大会）、董事会（或执行董

事）、监事会（或监事）对其行使管

理、协调、监督、考核等职能。 

第九条 不设董事会的全资子公

司，其执行董事由公司推荐的人选担

任。 

控股子公司董事由控股子公司

各股东推荐，经控股子公司股东（大）

会选举和更换，公司推荐的董事原则

上应占控股子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半

数以上，或者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能

够实际控制控股子公司的董事会。 

第十条 全资子公司的非职工监

事由公司委派。 

控股子公司的非职工监事由控

股子公司各股东推荐，经股东（大）

会选举和更换，公司推荐的监事应占

控股子公司监事会成员（不含职工监

 

 

 

依 据 上 市 监

管、国资监管

各项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关

于对新投资公

司股权控制及

公司治理的风

险指导要求》

中 的 部 分 规

定，并结合公

司实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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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依据 

 

 

 

 

 

 

 

 

 

 

第四章 经营及战略管理 

 

第十三条  公司应当关注子公

司的以下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一)收购和出售资产； 

 

(二)对外投资(含对子公司投

资、设立新的子公司等)；  

 

 

(三)提供担保；  

(四)对外筹融资；  

 

 

 

(五)对外捐赠； 

事）的二分之一及以上。控股子公司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人，原则上由

公司推荐的监事担任，并由控股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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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依据 

(二)子公司党组织及管理层讨

论研究； 

(三)子公司向公司报送相关材

料，公司按相应决策程序形成决议或

纪要； 

(四)公司委派人员根据公司决

议或纪要在子公司决策程序中发表

意见或行使表决权。 

 

 

第六章  人事管理 

 

第二十七条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标准由公司人力资源部核定，

通过子公司董事会确定该子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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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依据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
	（表中粗体字为新增或修改的内容）

